关于开展2012-2013学年

江西省职业教育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各设区市教育局、各职业院校：

经研究，江西省职业教育学会决定举办2012-2013学年江西省职业教育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对象

全省各级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和研究机构，各高等职业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含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中专、职业高中、职教中心、技工学校），各职业培训机构等从事职业教育的教职员工撰写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职业教育教学研究论文，均可参评。

研究专业技术的科技论文不参加本次评选。已经获得省级其他奖励或以前报送参评的论文不再参评。

二、征文时间

2013年4月1日——2013年4月30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三、征文内容

本届征文要紧密围绕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国家及江西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精神，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推进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征文的形式展示研究成果。

征文应立足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本着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精神，突出职业教育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基础建设、完善政策、强化管理、巩固规模，提高质量等内容撰写。尤其欢迎就职业教育的全局战略发展和整体改革及当前职业教育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撰写具有一定深度的新思路、新见解、新体制、新机制、新举措的论文。论文主题可自行确定。

四、论文要求

论文要求立意新颖，主题明确，观点正确，重点突出，论点清晰，论据充分，内容翔实，语言通畅，文字精练，格式规范，标点符号正确，无错别字，有借鉴或推广价值。

每篇论文一式三份，使用A4纸，用计算机双面打印，左侧装订。请校对无误，并经所在单位在“2012-2013学年江西省职业教育优秀论文评选参评申报表 ”（见附件一，可在江西教育网职教频道下载）上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后，方可供稿。论文正文首页左上角应注明“江西省2012-2013学年职业教育优秀论文评选”字样。论文中不得出现作者姓名及单位名称。论文应在标题之下写出内容摘要、关键词；文末应注明参考文献。全文字数一般应为3000～5000字，以6000字为限。

五、申报程序和要求

（一）本次论文评选活动自下而上开展，在各单位评选的基础上向上进行推荐。希望各单位予以重视，动员广大教职员工积极参加这项活动，认真做好优秀论文申报推荐工作，特别是把好初评关，切实保证参评论文的质量。

（二）高职学院、省属普通中等专业学校，经学校初评后，以学校为单位推荐参评论文，每校推荐的论文不超过8篇。

各地中等职业学校、培训机构和市、区、县教育研究机构等单位，由单位向所在设区市职业教育学会（或教育局）推荐参评论文，经设区市初评后，再向省推荐参评论文。设区市推荐的参评论文，“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每校不超过8篇，“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每校不超过6篇，其它学校（单位）每校（单位）不超过4篇。

会员单位可以上述限额为基数增加50%（会员如果未经同意一年不交纳会费或无故不参加本会活动满二年者不能享受这一待遇）。

（三）每人限报一篇第一作者（或独著）论文。合著论文的作者限在3名以内。

（四）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的论文须提交复印件，注明发表刊物名称、目录、主办单位和发表时间。

（五）参评论文要文责自负。在评选活动中，要注重防止发生抄袭或剽窃现象，如发现有抄袭、剽窃行为，经查实后，一律取消其参评资格，并通报批评。

（六）所有参评论文材料一律不退，请申报者自留底稿。

（七）每篇论文缴纳评审费（含获奖证书工本费等）壹佰元整。

（八）请各单位于2013年5月1日前，将推荐的参评论文（含纸质文本一式三份和与纸质文本一致的电子文本）、“2012-2013学年江西省职业教育优秀论文评选参评申报表 ”和“2012-2013学年江西省职业教育优秀论文评选推荐参评论文清单”（见附件二，可在江西教育网职教频道下载。）及汇款送（寄）交评审办公室（设在江西省教育学会秘书处，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角洲赣江南大道2888号江西教育发展大厦2105室、2114室，邮政编码：330038，联系人：洪丽 卢浩，联系电话：0791-86765155  0791-86765161，电子邮箱：zcc@jxedu.gov.cn ，户名：江西省职业教育学会，开户行：中国银行南昌市东湖支行省府北路分理处，帐号：202200596013）。

六、评选事项

主办单位将聘请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评审参评论文，并根据论文质量水平和各单位推荐意见，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各奖项分别享受同等级的省级教育成果奖的待遇。本届论文评选结果将在江西教育网职成频道上公示、公布。对获奖者将颁发证书，获奖论文可编入《江西省职业教育优秀论文集》，或推荐到有关会议上交流。

特此通知

                                                                                                                                                           江西省职业教育学会

                                                                                                                                                               2013年3月21日

